
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

司 法 鉴 定 委 托 书

编号：TJSJ-JL-CX-36-2-20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委 托 人
	
	联 系 人
（电话）
	

	联系地址
	
	承 办 人
	

	司法鉴定
机    构
	名称：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        地 址：苏州市西环路8号         
邮编：215004    联系人：陆筱成    联系电话：13912720057

	委   托
鉴定事项
	□尸体解剖含组织病理学检验       

□尸体解剖（含局部解剖）             

□尸表检验含死因分析             
□组织病理学检验
□病理文证审查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它：              

	是否重新鉴定
	□是    □否

	鉴定用途
	明确死亡原因

	与鉴定有关

基本案情
	

	鉴定材料
	详见《鉴定材料流转单》。

	预计费用及收取方式
	预计收费总金额：￥         元，大写           元整。

	
	□按照委托鉴定事项分项目收费：

尸体解剖含组织病理学检验 项目 □标准 □协议
尸体解剖（含局部解剖）   项目 □标准 □协议

尸表检验含死因分析       项目 □标准 □协议
组织病理学检验           项目 □标准 □协议
病理文证审查             项目 □标准 □协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 □标准 □协议

□特殊鉴定项目收费

	司法鉴定意见书发送方式
	□ 自取 □ 邮寄      地址：
□ 其他方式（注明）

	约定事项：
1.（1）关于鉴定材料：

□所有鉴定材料无需退还。

□鉴定材料须完整、无损坏地退还委托人。

 □因鉴定需要，鉴定材料可能会损坏、耗尽，导致无法完整退还。
（2）关于剩余鉴定材料：

□委托人于或者死者家属于鉴定完成之日起180日内自行取回。未按时取回，鉴定机构有权自行处理。

□鉴定机构自行处理。如需要发生检材处理费的，按有关收费标准或协商收取

  1000元处理费。
备注：病理取材后剩余组织标本存于本所法医病理标本室，保存期为180日。
2.鉴定时限:

从该委托书生效之日起，一般案件30个工作日内完成鉴定，复杂疑难案件60个工作日内完成案件，补充材料时间不计算在内。
3.需要回避的鉴定人：          ,回避事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4.经双方协商一致，鉴定过程中可变更委托书内容。

5.其他约定事项：□ 需对检材进行毒化检验的。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。

	鉴定风险

提  示


	1.鉴定意见属于专家的专业意见，是否被采信取决于办案机关的审查和判断，鉴定人和鉴定机构无权干涉；

2.由于受鉴定材料或者其他因素限制，并非所有的鉴定都能得出明确的鉴定意见；
3.鉴定活动遵循依法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只对鉴定材料和案件事实负责，不会考虑是否有利于任何一方当事人。

	鉴定标准
	□ GA/T 147-2019《法医学 尸体检验技术总则》               

□ GA/T 150-2019《法医学 机械性窒息尸体检验规范》              

□ GA/T 167-2019《法医学 中毒尸体检验规范》
□ GA/T 168-2019《法医学 机械性损伤尸体检验规范》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GA/T 170-2019《法医学 猝死尸体检验规范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GA/T 148-2019《法医学 病理检材的提取、固定、取材及保存规范》 
□：GA/T 268-2019《道路交通事故尸体检验》

	其他事项
	

	委托人 

(承办人签名或者盖章)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
	委托鉴定机构
(签名、盖章)

年  月  日



